	承德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学生寒暑假回家或异地实习就医审批表

	姓名：
	性别：
	医保证号：
	身份证号：

	就诊类别：
	　

寒暑假回家              休学回家          异地实习

	学生家庭居住地址：
        省         市          县/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学生实习地单位地址：
        省         市            县/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
	居住地居委会或村委会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
年   月   日
	学生实习地单位意见：
（盖章）
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
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所在学校名称：

	病情摘要（本人填写）：

	

	医院名称
	
	医院所在地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医院级别
	
	

	学校意见：
    我校已对本表填写的包括就诊类别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实，以上情况属实。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医保中心初审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医保中心复审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学生寒暑假回家期间，在非家庭所在地住院治疗的不予报销；学生实习期间，在非实习所在地住院治疗的不予报销。
2、非寒暑假或非休学回家期间，学生在外地（含家庭所在地）住院治疗的不予核销；学生需外地就医的，应提前到我中心按规定办理转外地就医手续，否则不予报销。
3、学生寒暑假或休学回家、实习期间，应到当地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院住院就医，此表格应由医院所在地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盖章，医院内部的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盖章无效。

4、学生治疗结束15日内（在寒暑假内的可待假期结束后15日内）持相关报销材料到我报销，逾期的不予报销。
5、报销材料：出院结算发票、住院费用清单（每页加盖就诊医院印章或骑缝章）、住院病历复印件、出院记录或诊断证明、医疗保险证、身份证复印件或中国银行医疗保险报销专用银行卡复印件。对资料不齐全的，以及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，不予报销。
6、学生所在学校及学生本人应对本表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因填写内容与事实不符引发的一切后果由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。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了解以上全部内容，确认无误。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